北京理工大学附中北京市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海淀区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市区级“先进班集体”和海淀区教育系统“优秀团员”评选方案

 为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》关于“通过评选三好学生等活动，为中小学生树立可亲、可信、可敬、可学榜样”的工作要求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、树立学生榜样、激励学生向身边同龄榜样学习，根据海淀区教委《关于做好2023-2024学年度中学市区级“先进班集体”、毕业年级“三好学生”评选工作的通知》、共青团海淀区委《关于开展2023—2024学年“海淀区优秀学生干部”和“海淀区教育系统优秀共青团员”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我校决定开展区级“三好学生”、市区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海淀区教育系统“优秀团员”和市区级“先进班集体”评选活动。

一、成立评选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毛强

副组长：强建华

组  员：高  燕  李  晶  赵珣源  张  桐  冯晓妍  王小辉  赵嫣娜  肖  璐  郭  琳  各年级助理   各班班主任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三好学生评选基础条件

1.具有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劳动、爱科学、爱社会主义的情感，国家认同感强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模范遵守《中小学生守则》和《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。
2.具有人文领域基本知识的积累，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学习的价值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，主动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。
3.崇尚真知，有坚持不懈的科学探索精神，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、解决问题、指导行为。
4.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创新精神，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，实践能力较强。
5.掌握适合自身的运动和技能，养成身心健康文明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，具有安全意识和保护能力。
（二）初中区级“三好学生”条件

1.有服务他人、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，在志愿服务和实践活动中达到学业要求，表现突出。品德行为表现获得同学、教师、家长和社区的好评。
2.学习勤奋，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，较好地掌握各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。善于思考，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践中，有较强的实践能力。
3.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优良。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有良好的生活习惯。身心健康，有坚强的意志品质，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强。
4.体育课成绩优良，并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优良等级。残疾学生（须持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证）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。
（三）高中区级“三好学生”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公民素养。有服务他人、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，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，达到学业要求，表现突出。
2.品德行为表现获得同学、教师、家长和社区的好评。学习刻苦，有良好的学习习惯，学有特长。
3.勤于思考，善于质疑，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意识，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综合素质高。
4.学科总评成绩优良。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，较强的社会适应力和沟通能力。体育课成绩优良，并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测试成绩达到75分及以上。残疾学生（须持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证）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。

（四）市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条件

有坚定的理想信念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崇敬英雄模范。模范遵守《中小学生守则（2015年修订）》《北京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(2016年修订)》。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公民素养。有服务他人、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，表现优秀。品德行为表现获得同学、教师、家长好评。学习刻苦，有良好的学习习惯，学有特长。善于思考，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。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优良。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，较强的社会适应力和沟通能力，体育课成绩优良，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优秀等级。残疾学生（须持有中华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证）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。具有健康向上的审美观，对艺术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。积极参加校内外艺术活动，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。自觉树立劳动最光荣、劳动最崇高、劳动最伟大、劳动最美丽的观念。具有良好的劳动习惯，积极参加校内外各项劳动实践。

坚定理想信念，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较强的组织能力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，集体荣誉感强。热心主动为同学服务，积极参加班级或学校集体活动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，积极组织参加校园文化、科技、社会实践等活动，并起到骨干带头作用。

（五）区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条件

1. 初中区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条件

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爱学习、爱劳动，具有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优良品德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模范遵守《中小学生守则（2015年修订）》和《北京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（2016年修订）》。有服务他人、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，在志愿服务和实践活动中达到学业要求，表现突出。品德行为表现获得同学、教师、家长和社区的好评。学习勤奋，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，较好地掌握各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。善于思考，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践中，有较强的实践能力。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优良。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有良好的生活习惯。身心健康，有坚强的意志品质，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强。体育课成绩优良，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优良等级（注：优良和优秀的分值是不同的，此处为优良，优良包含两层含义：一是体育课成绩优良；二是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测试成绩达到75分及以上）。残疾学生（须持有中华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证）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。

在此基础上，热心社会工作，责任心强，在所从事的社会工作中表现突出。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，热心主动为同学服务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，积极组织参加校园文化、科技、社会实践等活动，并起到骨干带头作用。

高中区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条件

有坚定的理想信念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崇敬英雄模范。爱学习、爱劳动、爱祖国，具有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优良品德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模范遵守《中小学生守则（2015年修订）》和《北京市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（2016年修订）》。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公民素养。有服务他人、集体和社会的责任感，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，达到学业要求，表现突出。品德行为表现获得同学、教师、家长的好评。学习刻苦，有良好的学习习惯，学有特长。勤于思考，善于质疑，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意识，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。学科总评成绩优良。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，较强的社会适应力和沟通能力。体育课成绩优良，达到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优良等级（注：优良和优秀的分值是不同的，此处为优良，优良包含两层含义：一是体育课成绩优良；二是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测试成绩达到75分及以上）。残疾学生（须持有中华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证）能努力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。

在此基础上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较强的组织能力，严格要求自己，集体荣誉感强。热心社会工作，责任心强，在所从事的社会工作中表现突出。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，热心主动为同学服务，积极组织参加校园文化、科技、社会实践等活动，并起到骨干带头作用。

（六）区教育系统“优秀共青团员”评选条件

 作为共青团员，有坚定的理想信念，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爱学习、爱劳动，具有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优良品德，自觉接受团组织的领导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，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和人生观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模范遵守团的章程，认真履行团员义务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公民素养。团组织观念强，团员意识强，能够体现团员先进性，广泛团结同学，积极参加团组织规定的活动，自觉维护团组织权益，以身作则，作风优良，敢于树立正气，认真完成党、团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。积极投身学校社团、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公益活动，达到学业要求，获得同学、教师、家长和社会的好评。学习成绩优良，身心素质发展良好。必须是校级优秀共青团员。

（七）区级“先进班集体”条件

1.注重班级文化建设，充分发挥班委会、团支部（中队委）的核心作用，具有良好的班风和健康向上的班级氛围。
2.班级学生模范执行学校和班级各项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文明素养。
3.班级在校内外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，获得校级优秀班集体等荣誉称号，具有集体示范作用。
三、评选办法
（一）区级“三好学生”的评选办法

1.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区级“三好学生”的比例为学校本年级各班学生人数的12%、9%的比例评选。
2.符合初（高）中毕业年级区级三好学生评选条件，且本学年在参评学校就读的本区学生（包括京籍和非京籍）有资格参加本次评选。

3.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可以自荐或由老师及同学推荐作为候选人。在班主任的组织下，学生对候选人投票，当场公布投票结果，并将投票情况上报学校学生管理部门。
4.学校学生管理部门负责征求任课教师的意见。
5.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区级“三好学生”评选的重要依据之一，校务会要在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，结合学生和教师的意见，最终确定推荐人选。并在校内显著位置公示三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市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办法

1.担任班委（团支部）或校学生会（团委）干部一年以上，并获得过区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称号的本市学籍学生有资格参加市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评选。曾在外地就读的本市学生，在就读期间如获得过相应等级的称号，回到本市并在参评学校学习一年以上，也有资格参加评选。

2.担任班级学生干部的市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候选人由班委或团支部组织本班学生投票表决。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市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候选人由学生管理部门组织各班有关人员投票表决。投票结果当场公布。

3.学生管理部门负责征求校团委会和任课教师的意见。

4.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市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的重要依据之一，校务会要在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，结合学生和教师意见，最终确定推荐人选，并在校内显著位置公示三天后，上报团工委。

5.团工委审核后报市教委和团市委审批。
（三）区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的评选办法

1.现任班委（团支部）或校学生会（团委）干部一年及以上，并获得过校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称号的本市学生或在本市借读的外地学生均有资格参加“海淀区优秀学生干部”的评选。

2.担任班级学生干部的区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候选人由班委或团支部组织本班学生投票表决。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区级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候选人由学生管理部门组织各班有关人员投票表决。投票结果当场公布。

3.学生管理部门负责征求任课教师的意见。

4.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“海淀区优秀学生干部”评选的重要依据之一，校务会要在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，结合学生和教师意见，最终确定推荐人选。

5.优秀学生干部中团干部与班干部比例为1：1.5。

（四）“海淀区教育系统优秀团员”的评选办法

在校团委的指导下，在班主任协助下，团支部委员会组织学生对候选人进行投票，当场公布投票结果，并将投票情况报送学校团委审议并报学校校务会最终决定。

（四）区级“先进班集体”评选办法

1.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区级“先进班集体”的比例按照学校班级总额的3%进行评选。
2.班主任依据评选条件自荐，学校组织参评班级的班主任进行陈述。
3.学校根据区教委下达的名额及指标，由校行政会确定上报区教委的推荐班级，并公示三个工作日后报区教委审核备案。
四、评选时间安排

	2024年1月18日
	在校园网公示评优相关文件材料

	2024年1月23日
	召开年度各项评优动员培训会（年级主任、助理、班主任、各年级教导员参加）

	各年级根据年级情况自行安排专门时间评选
	评选毕业年级市优干、区三好、优干、优团、市区优秀班集体，非毕业年级区优干、优团

	2024年2月26日
	经学校研究后公示（毕业年级市优干、区三好、优干、优团、市区优秀班集体，非毕业年级区优干、优团）

	2024年3月1日
	准备并收集上报材料（电子表格及纸质材料，纸质材料包括家长回执、评选照片、选票等）由各年级助理汇总检查后交相应年级教导员。


五、评选工作要求
（一）坚持“公平、公开和公正”的原则。积极维护学生评选的权益，实事求是，做到择优选拔，优中选优。
（二）坚持“严格按照文件办事”的原则。各年级、班级要通过多种形式在学生、教师和家长中学习和宣传相关文件精神，使他们明确评选工作的目的、意义，了解评选标准。评选工作开始前组织学生、班主任学习相关评选精神，并以书面通知、校园网公示形式告知家长。

（三）坚持“依法履行正确评选程序”的原则。评选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学校坚持自下而上、民主推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提高评选工作的透明度。做到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，并通过学生参与评选工作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。鼓励学生积极自荐并参与评选全过程，民主评议；充分征求有关教师的意见，留存过程性材料；在评选过程中要注意发现典型、树立典型、宣传典型。

（四）充分发扬民主精神，增强透明度，坚持评选条件、评选名额、评选程序、评选结果四公开的原则。对评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情况要认真核实，及时反馈给学校主管部门、年级组、班主任和学生家长，实事求是解决问题。坚持原则，制止不正之风，杜绝营私舞弊现象。

（五）高度重视评选工作的各环节，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各方面矛盾，不断总结评选工作经验，保留原始数据及书面材料至少一年以备查阅。

